广州市广外附设外校学校
传染病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维护学校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有效的处理学校的突发事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广州市广外附设外校学校传染病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成立学校传染病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建民

副组长：聂德森
组员：梁海明、周广华、蔡启超、吴燕、杨强利、张道朴、徐玉兰、王一臣、吴清平、陈永钧。
主要职责：

具体负责学校传染病等突发事件处理，统一指挥。

1、 组织投入救援工作。

2、 做好师生员工宣传工作，避免引起校内人员恐慌。

3、 负责校园稳定，保证学校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二、突发事件报告：
学校发生突发事件后，知情者必须第一时间内（5—10分钟）向年级组组长、部门领导、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三、具体应急措施方案：

（一）、流行性传染病事件：

1）发现有类似传染病症状的师生，应迅速送医务室进行检查，经确诊为传染病或疑似病例，立即隔离，通知学生家长接患病学生带往传染病医院或医院传染病专科检查治疗。

2） 经传染病医院或医院传染病专科确诊为传染病的师生，经治疗痊愈后，须经上述医院诊断证明：“病愈，已无传染”才能返校。
3） 学校组织专人，对患传染病师生所在的教室、宿舍和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及时消毒，对与传染病人密切接触的师生进行隔离观察。

4） 及时将发现的疫情向上级卫生防疫部门、上级教育部门报告，并做好病人的跟踪调查观察工作。
（二）食物中毒事件：

1） 一但发生师生食物中毒或发现有疑似食物中毒时，应及时送校医室进行初步诊断后，转送医院诊治，病情严重或拨打“110”“120”报警电话，请求援助。
2） 食堂管理人员应立即将事件情况报告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3） 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上级教育部门报告。

4） 立即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5） 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6）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四、本预案自制订之日起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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